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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技术普及
以及相关的服务和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应当坚持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领导全市科学技术
进步工作，将科学技术进步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贯彻落实国家、省科学技术进
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促进科学技术进
步的制度和机制。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科学技术进步活动的组
织管理和统筹协调。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科学技术进步
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科学技术
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鼓励境内外单位和个人依法在本市设立
科学技术奖项。

第二章 企业技术创新

第七条 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等各类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规模以上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年销售收入比例达到百
分之一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达到
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的，可以承担市级科技、
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创新、知识产权等计划项
目，享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政策。

企业应当设立专门的会计科目，对研究
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单独核算，依法税前
列支并加计扣除。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创新型企业培育机制，对拥有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技术水平居于先进地位、具有持续发
展能力的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资助。国家、
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及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可以优先享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政策。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
国有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考核措施，加强对国
有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引导和督促。国有企业
应当根据盈利情况逐步增加研究开发投入。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国有企业
的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技术创
新成效及知识产权产出与应用等纳入国有企
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

第十条 鼓励和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共同推进国家重大技术创新产品、服务
标准的研究。对在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的企业，由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三章 产学研合作
与科技成果转化

第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与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创新合作，共同
建设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
平台，联合开展应用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研究
和人才培养，共同承担各类重大科研项目，共
同研发重大装备和新产品。

第十二条 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
企业完善技术转移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投入。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可以形成较大经济规模、较强竞争
力的重大成果转化项目，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给予重点支持。

第十三条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利用财
政性资金资助的科学技术项目所形成的职务
成果，以技术转让方式实施转化的，应当将百
分之二十以上的技术转让净收入，一次性奖
励给完成人和为职务成果转化做出主要贡献
的人员；采用股权投入方式实施转化的，其用
于奖励的股权应当占该科技成果所占股份的
百分之二十以上。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项目所
形成的职务成果，经完成人申请，项目承担单
位可以批准其自行转化，所得收入按照约定
分配。

第十四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
技术项目所形成的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
权，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依法实施和保护，并就
实施和保护情况向项目管理部门提交年度报
告。项目承担单位具备实施条件且在三年内
无正当理由未实施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可以无偿实施，也可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
或者无偿实施。

第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设立生
产力促进、技术评估、技术经纪、科技咨询、专
利代理等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
公共科技服务政府购买制度、技术市场管理
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社会公共事务
和技术服务事务，可以委托科学技术中介服
务机构办理的，应当委托科学技术中介服务
机构办理。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支持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科学技
术中介服务活动的开展，支持科学技术中介
服务机构向服务专业化、功能社会化、组织网
络化、运行规范化方向发展。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对获得市级财
政性资金资助的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进行
年度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者，终止财
政性资金资助。

第四章 科技创新平台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产业布局等需要，确立高新技
术开发区等科技创新的先行先试区，支持其
建立科学管理体制和高效灵活的创新机制，
在股权激励、股份报价转让等政策方面先行
先试，推动其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推进创新要素向重点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支
持产业集群建设公共研发平台、检测平台、融
资平台和创新服务平台，提高专业化配套协
作水平，完善产业链，提升特色产业、优势产
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创新水平。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引导多元化投资主体投资建设各类科技企业
孵化器，优先安排孵化器新建或者扩建项目
的用地计划指标；设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孵化器建设、孵化器公共
创新平台建设和开展孵化活动。

科技企业孵化器应当提高专业化服务水
平，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为进驻企业提供专
业孵化、创业引导和持股孵化等服务。

第二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独立或
者联合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投资兴
建科研基础设施。

鼓励科研机构实行现代管理制度，完善

治理结构，建立开放、竞争、流动的用人机制，
提高科技创新发展能力。

第二十一条 高等院校应当根据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和专业结构，构建与
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

第二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市科学技术资源信息
系统，向社会公布科学技术资源的分布、使用
情况，促进科学技术资源的公开与共享。

科学技术资源的管理单位应当向社会公
布所管理的科学技术资源共享使用制度和使
用情况，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除外。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机构和建设
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应
当建立资源开放与共享机制。

第五章 科学技术人才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制订科技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科技
人才发展机制，建设开放的科技人才制度。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引进
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重点资助引
进海外研发团队和实施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

对符合条件并在我市发展创业的国内外
高层次科技人才，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给予一定金额的创业启动经费、创业贷款贴
息、办公用房补贴和安家费补贴；在医疗保
障、配偶安置和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二十五条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与企业之间进行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双
向兼职、任职，联合开展科研攻关、成果转化
和技术创新服务活动。

第二十六条 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选派科学技术人员到基层、企业和农村开展
科学技术服务活动。

科学技术人员在被选派到基层、企业和
农村服务期间，原单位应当保留其岗位、职务
和工资，其服务期间的工作业绩作为职称评
定、职务聘任、职级晋升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七条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
业应当建立鼓励创新创造的激励机制，健全有
利于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规范
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制度。

第二十八条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
业应当建立以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等为导向
的科学技术人员评价标准，将科学技术人员
承担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等活动的
实绩，作为专业技术考核评价和职称、职务评
聘的重要条件。

第二十九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应当建立科学技术人员诚
信档案，作为对科学技术人员评价、科学技术项
目审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事项的依据。

第三十条 对财政性资金资助的探索性
强、风险性高的科学技术项目，原始记录证明
承担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
义务仍不能完成的，经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组
织专家评审后，项目可以终止，承担该项目的
单位或者个人继续申请利用财政性资金的科
技项目不受影响。

第六章 科技进步保障

第三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健全合理配置区域创新资源的统筹协
调机构，促进政府部门之间，军工科技与民用
科技，国家、省科技资源与市、县科技资源，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配合与合理衔接，
形成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要素有序流动、
创新主体协同互动的区域创新体系。

第三十二条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
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参与的多渠道、多
层次科学技术投入体系。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财政用于科学技
术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
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中，市级财政每年安
排的科学技术经费支出应当不低于国家创新
型试点市平均水平，县级财政每年安排的科
学技术经费支出应当不低于省创新型试点县
平均水平。

第三十三条 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
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重大共性、
关键性、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

（二）具有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或者有
学术优势、重大开发应用前景的科学技术研
究；

（三）新产品试制，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开
发及推广应用；

（四）科学技术交流合作、科学技术普及
和科技培训；

（五）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决策服务的
软科学研究；

（六）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科学技术
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

（七）科学技术奖励；
（八）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九）其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

术进步事项。
第三十四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

学技术计划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择
优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公布项目名称、
内容、申请资格条件和立项结果等相关信息，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除外。

市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学技术计划项
目，承担项目的劳务费可以从项目经费中支
出，最高可以占该项目经费的百分之三十；其
中，软科学研究项目和软件开发类项目，劳务
费最高可以占该项目经费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完善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使用和
管理制度，加强对科学技术项目和资金的管
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三十六条 支持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开
展科技创业投资业务，对注册地在本市境内
并且投资行为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给予资金支持。

第三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建
立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扶持机制，通过引
导、激励、风险分担等方式鼓励金融资源向科
技创新领域集聚，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适
合科技型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金融等部门应当与金融机构、
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合作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服务平台，为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
知识产权展示、登记、评估、咨询和融资推荐
等服务。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科学技术投资风险财政有限补偿制
度，对金融机构及其科学技术服务分支机构、

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机构开展对
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信用贷款、
信用保险、担保等业务所发生的亏损给予一
定比例补偿。

第三十九条 鼓励企业对产品研发责
任、关键研发设备、关键研发人员团体健康等
进行保险。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科学技
术保险保费补助制度，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注
册的科技型企业年度科技保险保费总额按照
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第四十条 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
新产品制度。对单位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产品
或者服务，在性能、技术等指标能够满足政府
采购需求的条件下，政府可以优先购买。

政府采购的产品尚待研究开发的，采购
人应当采用招标方式确定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或者企业研究开发，并予以订购。

第四十一条 市、县（市、区)科学技术行
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学技术
工作统计制度，对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状况进
行监测、分析和评价，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科学技术普及与传播工作，提高公众
科学素养和科技文化水平。

第四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科
学技术进步考核机制，将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纳入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虚报、冒领、贪污、挪用、
截留、侵占财政性科学技术经费以及有其他
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
本购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等形成科学技术
资源的单位，不履行科学技术资源共享使用
义务的，由市、县（市、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六条 科学技术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市、县（市、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取消其优惠待遇，撤销科学技
术项目或者科学技术奖励，追回科技研发经费
和奖金，并记入科研诚信档案；自该行为被记
入科研诚信档案之日起五年内，取消其申报科
学技术项目或者科学技术奖励的资格：

（一）在新技术及新产品开发、科学技术
成果申报、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中采取欺骗手
段，获取或者协助他人获取优惠待遇或者科
学技术奖励的；

（二）剽窃、篡改、假冒或者以其他方式侵
害他人专利权、著作权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
权的，或者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科学技
术行政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5年1月1日
起施行。1997年6月26日洛阳市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
过，1997年9月28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洛
阳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同时废止。

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2014年8月22日洛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4年9月26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公 告
《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已经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

9月26日审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10月28日

●馨怡养老公寓18503795545价优
老年公寓

文化补习
新奥教育数理化英 15837983560

工商快办15838801860
资质、增资、承兑、贴现 63302718

高价回收破产厂旧设备
铜、废钢、变压器、破产厂电 机 、
锅 炉 、积 压 物 资 15716731977

公司注册 资质专办
18637996277增资、验资、资质

低价记账 工商代办
13525991247
18638834587资质代办

咨询代理

物资回收

分类广告
法律顾问：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 卢晓昆主任13938849753

刊登电话：65139977 65139988
地址：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16室（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

声明公告

河南融元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偃师市营业部经营保险代理
业 务 许 可 证 丢 失 ，证 号 ：
0015373， 机 构 编 码 ：
203560410381800，声明作废。

洛阳市河渠管理处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Z49300001
78302，声明作废。

●馨园医养暖浴 13939929186 星级
刘院生位于老城区中州东

路 24 号 1 栋 3 单元 501 号，卡
号：0134970 的公有住房出售
产权界定卡，声明遗失。

王鹏位于涧西区广文路百
姓家小区11幢2-401号，证号
为 洛 市 房 权 证 2007 字 第
X39605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声明遗失。

张 梦 琦 湖 北 文 理 学 院
2014 届毕业生报到证丢失，证
号为 201410519201955，声明
作废。

河南省海浪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 ： 410300110033061
（41-60）、410300110033061
（44-60）、410300110033061
（56-60）、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丢失，代码：71677903-X，（登
记号：组代管 410300-12480
5-41）声明作废。

韦灵光位于嵩县新城区行
政路政府家属院 5 幢，证号：
020003019，房屋所有权证，声
明遗失。

杨全营位于涧西区龙鳞路
7 栋 1 单 元 403 号 ，卡 号:
0109652公有住房出售产权界
定卡，声明遗失。

李勇压力容器证丢失，证
书编号：TS6CLYA05315，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洛阳智锐仪器有限公司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洛阳中城房地产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位于涧西区龙鳞路东
防洪渠南蓬莱新村41-102号，
证号：字第X230221号，房屋所
有权证，声明作废。

洛阳市思农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
册 号 ： 410394000005821
（1-2） 、 410394000005821
（2-2）、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相关规定，下列房屋

已在我处申请房屋所有权登
记，7 日内如无异议，我处将核
准 登 记 ，颁 发“ 房 屋 所 有 权
证”。申请人：温社卫 房产坐
落：老城区治安南街 54 号 幢
号：1幢 层数：2层 结构：混合
建筑面积：181.33平方米
洛阳市房地产产权产籍监理处

注销公告
洛阳生亿珠宝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宁县民丰农业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8NA000179X(1-1)，声
明作废。

王孟州位于宜阳县锦屏镇
马窑村一组土地证丢失，证号：
宜集建（97）第13210005号，声
明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07年3月9日在汝阳县
刘店镇二郎村下东沟组，刘某
捡拾男性弃婴一名，未满月，请
孩子生父母持有效证件与汝阳
县民政局福利股联系，电话：
68233096。即日起 60 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汝阳县民政局

刘书彪坐落于宜阳县锦屏
镇高桥村的土地证丢失，证
号：宜国用（2011）第 14 号，声
明作废。

深圳市美术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丢
失，发票代码：241001110060，
发票号码：01115416，声明作废。

洛阳铁青旅行社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00120040405（1-2），声
明作废。

洛阳和硕商贸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证号：豫
国 税 洛 龙 字 410307563702
479号，声明作废。

洛阳脑病医院（豫）医广【2013】第10-12-4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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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州东路夹马营路口 6398120065139977

电话：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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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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